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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深化环评改革出新政
强化绿色高质量发展法治保障

近年来，市生态环境局以深化环评改革为抓手，积极推进生

态环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助推本市经济高质量发展。2021 年，

在总结 2019 年环评改革 1.0 版本的经验基础上，市生态环境局

谋划推出环评改革 2.0 版本, 进一步深化环评分类管理、源头减

量，优化环评管理和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一、背景情况

环评制度是生态环境管理的主要制度，长期以来，发挥了重

要的产业源头防控作用。近年来，贯彻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

求，经生态环境部授权，市生态环境局聚焦环评审批中的“慢、

难、繁”问题，以充分发挥环评制度应有功能、促进环评提质增

效为目标，研究提出了以分类管理、源头减量、优化简化、强化

监管、优化服务为核心的一揽子环评改革方案。2019 年由市政

府印发本市环评改革总体方案。同时，市生态环境局先后出台一

系列配套制度文件，形成环评改革 1.0 版本。经过两年多的探索

和实践，全市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和监管效率显著提高，企

业、群众办事满意率不断提升。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在总结

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谋划推出环评改革 2.0 版本。

二、基本做法

本市环评改革始终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守生态环境底线。

强化分类施策，对量大面广、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项目“应放尽

放”、“应简则简”，对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有重大影响

的项目严格把关、加强监管。二是“放管服”统筹兼顾。转变政

府职能，优化环评审批程序，做好事前服务指导，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三是坚持改革于法有据。根据授权，重点改革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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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以及管理文件中有关环评管理举措。不突破现行法律法

规规定。

（一）厘清环评审批“抓”和“放”的界线。为发挥环评制度

应有功能，把审批重点聚焦在高污染、高排放和高风险的行业和

项目上。结合管理实际，修订出台《上海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重点行业名录（2021 年版）》。通过目录制管理方式，对列入

重点行业名录的项目严把环境准入关，对未列入重点行业名录的

项目，根据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分类实施环评改革举措，在

环评形式、审批流程上予以优化和简化。

（二）立足社会需求为环评报批“减负”。围绕高效办成“一

件事”，从企业、社会公众实际办事需求出发，对涉及面广、办

件量大且环境影响小、环境风险可控的高频事项，明确简化环评

方式。一是将原来的本市环评分类细化名录与豁免名录两张名录

予以合并，并吸收生态环境部关于建设项目环评分类管理新规定

中的优化环评举措，出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

录>上海市实施细化规定（2021 年版）》，对应本市产业发展、社

会服务、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领域的具体行业，分类落实简化

环评管理、不纳入环评管理等改革举措。 二是进一步优化、规

范环评公众参与。针对环评公示次数多、时间长和入户调查繁琐

等问题，在依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同时，合理优化公

众参与模式，拓展公众参与渠道。同时，将规划环评公众参与也

纳入优化范围。三是实施告知承诺。结合环评管理实际情况，对

特定区域和特定行业中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项目，推行环评行

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实现即来即办。

（三）用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的“胡萝卜”和“大棒”。

为进一步发挥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带来的制度红利，全面落

实本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修订发布《加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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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环境影响评价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的实施意见》。在

联动区域内继续实施项目环评简化政策的基础上，强化对联动区

域内规划环评落实情况的考核要求。通过“一杆尺”考核，让环

境管理做得好的产业园区，享受更多环评改革的红利。对规划环

评措施落实不力的产业园区，提出整改建议并督促落实。

（四）审批“放得下”，监管“接得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是

环评改革措施能否落地的保障。2021 年，市生态环境局进一步

制修订本市建设项目环保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加强建设项目环评

文书编制监管规定等文件，重点解决建设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与固

定污染源“一证监管”的有效衔接问题，强化和规范对环评文件

编制单位的监管，全面夯实事中事后属地监管职责。

三、主要成效

环评改革措施的实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一是在优化分

类管理方面。全市 90%以上的项目实施备案制管理。全市约 25%

的审批制项目实施告知承诺管理，实现即来即办。全市约 4.8%

的项目列入环评重点行业名录，严格环评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全市 40 个产业园区实施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联动区

域内约 80%以上项目分类实施环评豁免、降等、简化等改革举措。

临港新片约 60%的项目免于办理环评手续，80%以上的项目实施

环评告知承诺。二是在提升审批效率方面。全市环评办理量较改

革前减少约 40%，登记表备案量显著下降，环评手续办理时间较

改革前大幅缩短。全市环评审批实现“一网通办、全程网办”，

网上办理的一次受理率达 85%以上。环评审批受理材料（必要项）

减至 2 项，所有受理材料全部实现电子化。

四、推广价值

上海环评制度改革经验得到生态环境部的高度肯定，环评豁

免、简化环评方式等改革举措为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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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所采纳，向全国复制、推广，

成为生态环境领域深化“放管服”改革，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重要举措。


